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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號：3407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訂立南京浦口開發區工業廢水處理廠二期
建造－運營－移交項目補充協議

1. 緒言

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光大工業廢水處理南京
有限公司（「項目公司」，為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已於今天與南京浦口經濟開
發區管委會（「浦口經濟區當局」，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浦
口區人民政府（「浦口區政府」）（合稱「政府機關」）授權）及南京天浦建設工程有
限公司（「南京天浦」）就南京浦口開發區工業廢水處理廠建造－運營－移交項
目（「該項目」）之特許經營權協議（「特許經營權協議」）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
議」）。補充協議與該項目第二期（「二期項目」）有關。

項目公司乃由本公司及一家獨立第三方於二零一六年通過彼等各自的附屬
公司在中國江蘇省南京市註冊成立，目的為投資、建設及運營該項目第一期
（「一期項目」）。本公司於項目公司間接持有60%股權，而獨立第三方則於項
目公司間接持有餘下40%股權。

南京天浦為浦口區政府擁有及控制的實體，並受浦口經濟區當局委託為補充
協議項下之付款義務人（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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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項目及二期項目之背景

該項目由目前的一期項目及擬進行的二期項目組成。一期項目為項目公司於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浦口經濟開發區實施之工業廢水處理項目，浦口經濟區當
局根據特許經營權協議授予之特許經營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
零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相關特許經營期」）。一期項目已完成建設，並於二
零一七年開始運營。

二期項目包括 (i)工業廢水處理項目，設計每日處理規模為50,000立方米（包括
針對電子廢水的設計每日處理規模40,000立方米及針對一期項目尾水提標的
設計每日處理規模10,000立方米）；及 (ii)中水回用項目，設計每日供水規模為
12,000立方米。根據補充協議約定，浦口經濟區當局已就二期項目向項目公
司授予特許經營權，而項目公司須負責獨家投資、建設及運營二期項目。

3. 進行二期項目之理據

由於浦口經濟開發區之工業廢水量有所增加，浦口區政府已決定進行二期項
目，以應付浦口經濟開發區有所增加之工業廢水處理需求。二期項目將擴大
本公司於江蘇省的業務範圍及影響力，為本公司未來在江蘇省進一步開展水
務項目奠定良好基礎。從本公司角度而言，二期項目預計為本公司股東提高
長遠回報及價值。

4. 投資金額

二期項目之總投資額（「投資額」）預計約為人民幣859,420,000元。該投資額將
由項目公司以內部資源及外部融資之方式撥付。



– 3 –

5. 特許經營權

根據補充協議約定，二期項目之特許經營期與相關特許經營期同步，並將於
二零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屆滿（「二期項目特許經營期」）。

根據補充協議約定，於二期項目特許經營期內，二期項目之設施由項目公司
持有。於二期項目特許經營期屆滿後，項目公司將無償向浦口經濟區當局移
交二期項目之設施。

6. 投資回報

根據補充協議約定，於二期項目特許經營期內，項目公司將有權通過南京天
浦支付污水處理服務費之方式享有投資回報，而污水處理服務費乃按二期項
目處理之每立方米廢水之指定單價計算，而有關單價將按特許經營協議及補
充協議所述之機制作出調整。

7. 其他資料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的規定，政府機關及南京天浦不會
被視為本公司之「關聯人士」或本公司「關聯人士」之聯繫人。本公司董事或
控股股東概無於二期項目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補充協議由訂約各方按一般商業條款以公平基準訂立，而一期項目及二期項
目均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屬收益性質。據本公司董事會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而言，南京天浦連同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政府機關均為獨立於本公
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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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總裁
安雪松

日期：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